
附錄五  新竹市消防局火場指揮救災作業規定 94.1.1 

 

一、本局救火指揮官及各救災人員應依災害現場狀況，適切考量採取

人命救助、滅火攻擊、侷限火勢、周界防護、通風排煙、財產維

護、保全現場等消防搶救戰術。 

二、火警第一梯次出勤以指令電話同步派遣三個單位聯合救災方式為

之。同時每單位除依火警狀況派遣特殊車輛外，以派遣一個車組

為原則，先鋒車原則為攻擊車，第二車為水源車，但需視現場狀

況調整各車之功能，且第一梯次出勤單位需儘量涉法由不同救災

面進入搶救。 

三、第二梯次得以指令電話、有線電話或無線電派遣三個單位，除另

有授與任務外，各單位仍以派遣一個車組為原則，其車組任務以

分別支援第一梯次單位車輛之水源為主，並應於派遣時交付任務

及支援的分隊。 

四、每日各時段應隨勤務立即調整火警任務分工表，並考慮各分隊任

務區別，研擬各種特殊情況之因應方案。平時個人救災任務可朝

階段性專責化方向考量與規劃。 

五、最先抵達現場之帶隊官，途中或抵達現場時需立即回報現場概

況，並視火場狀況立即判斷並回報火警級數：為一級火警、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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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警、三級火警及四級火警。且隨時視狀況提升或降低火災級數。

轄區分隊帶隊官擔任初期指揮官，火警已獲『控制』或『熄滅』

時所轄大隊指揮官或初期指揮官應負責立即回報。 

註：一級火警為本分隊戰力足以處理之火災。 

二級火警為第一梯次三個單位（三個車組）足以處理之火災。 

三級火警為有擴大之虞除第一梯次三個單位外需加派人車支援之

火災。 

四級火警為需申請他縣市支援或通知本局所有輪休人員返隊協助

救災之火災。 

六、第一梯次各分隊帶隊官到達現場應立即回報指揮中心，指揮中心

並依搜索救生指揮、滅火排煙指揮、水源警戒指揮等順序，授予

帶隊官任務。 

 最早抵達單位分隊帶隊官擔任：救生、搜索指揮官、後續協助火

調任務。 

 次早抵達單位分隊帶隊官擔任：滅火、排煙指揮官、後續建立火

場資料任務。 

 第三抵達單位分隊帶隊官擔任：水源、警戒指揮官、後續調查送

醫、傷亡名單任務。 

七、車輛佈署應嚴守單邊佈署之原則，佈署於馬路靠火場之側，一個

 156



救災面未佔據水源之消防車輛不可超過三輛（消防車輛佈署原則

如附件），嚴禁水箱車並排佈署，火場建築物正面空間除高空作業

車外，避免佈署車輛。 

八、特種車輛的派遣以鐵路為界，鐵路以東的火災，救護車由光復分

隊出勤，雲梯車由三民分隊出勤，器材車由竹光分隊出動，但建

功路以東雲梯車由埔頂分隊出勤；鐵路以西的火災，救護車則由

中山分隊出動，雲梯車由竹光分隊出動，器材車由三民分隊出勤

為原則。另埔頂、明湖、朝山、南寮等遠離市區方向的火災，應

優先派遣救護車出勤；勤指中心得視狀況僅派遣功能單位或功能

車輛出勤。 

九、第二、三梯次分隊帶隊官除另有授與任務擔任分區指揮外，以負

責調度所支援之救災面水線水源為主。每一時段各級指揮官應隨

時檢視火場及巡視四周，以掌握最有利之救災途徑。 

十、火災搶救時除各車駕駛外，均應穿著消防衣、帽、鞋及背負空氣

呼吸器參與救災工作（平日救災器材應妥適規劃於車組內）；尚未

指派任務人員應於佈完水線後集結待命區待命（火場正面指揮

處），以利各級指揮官實施人員調度。搜索救生及滅火排煙指揮官

俟大隊長(副大隊長)到達現場指揮權轉移後，仍應背負空氣呼吸

器進入火場瞭解內部狀況及擔任前進指揮（水源指揮官除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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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現場若無傷患待救時，救護車駕駛則擔任指揮官之聯絡員及照

相。各大隊值日人員則擔任火場記錄人員。 

十一、第一梯次出勤的單位除值班人員外應全員出動，值班人員應立

即查閱水源告知帶隊官及各車駕駛，且於二級火災以上時負責通

報聯絡義消支援救災及報告大隊長(副大隊長)，並擔任第二梯次

出勤車輛之駕駛。 

十二、第二梯次派遣除勤指中心視現場需要另有調派適當人力及相關

車輛外，仍以全員出動為原則；途中應向水源指揮官（或所支援

之單位水源車駕駛）報告並請示任務及前往位置。 

十三、接獲二級以上火災通報時，指揮中心執勤官員應全體進駐作

業，並報告局長（副局長），出勤救災單位則報告大隊長（副大隊

長）。接獲三級以上火災通報時，所轄大隊長（副大隊長）則擔任

火場指揮官，其餘大隊人員負責火場協調聯繫；非所轄大隊長（副

大隊長）則統籌水源調度，其餘大隊人員負責後勤支援。 

十四、各義消分隊以配合、協助所屬消防分隊防救災與為民服務為原

則。 

十五、接獲二級火災以上通報時，本局第一梯次出勤之各消防分隊，

應立即通知所屬義消人員出勤協助救災。 

十六、各義消分隊平日應先行實施任務編組訓練，依車組作戰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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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助滅火排煙、支援滅火及水源警戒等三大任務；三大任務一樣

重要，為安全考量個人協助任務以著裝程度為依據。 

 擔任協助滅火排煙者，位火場最前線，救災時需著有完整救

災服裝並背有空氣呼吸器者方能擔任。 

 擔任協助支援滅火者，位所屬消防分隊攻擊車旁，救災時需

著有完整救災服裝者方能擔任。 

 擔任協助水源警戒者，位所屬消防分隊水源車旁，救災時未

著完整救災服裝者擔任。 

十七、落實車組指揮及射水線指揮；水源供給點應指派專人管制及分

叉接頭應派遣人員駐守負責水帶加一及暫停放水。車組指揮官由

分、小隊長擔任，射水線指揮官由該車駕駛擔任。義消分隊長（或

副分隊長）協助車組作戰指揮，義消小隊長（或副小隊長）協助

射水線滅火指揮。 

十八、救災時應充分利用接近火場之水源、優先利用大樓消防救災設

備（消防栓、連結送水管、採水口 ．．．）及廣用小型消防泵浦。 

十九、平日無線電固定台、車裝台應設定於『1 或 2 或 3』頻道；各

分隊帶隊官出勤救災應攜帶兩具無線電，分別設定於『1 或 2 或 3』

與『5』頻道，其餘救災人員（含駕駛）亦均需攜帶無線電並設定

於『5』頻道；而義消所持無線電亦設定於『5』頻道。使用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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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時無需等待回應，應直接陳述目的，且呼叫對象若未接獲迅息

時，知情者應立即代答，爭取時效。 

二十、入室搜索需配合繩索以二人以上為一小組，小組需同進同出，

入室前應記錄小組姓名、時間、最低氣瓶壓力，並分配搜索區域，

檢查無線電通訊狀況（持無線電者為該小組指揮），同時每一區域

搜索完畢後應回報並以防水粉筆標註記號（Χ）。 

註一：凡是接獲不會中斷的水源時，一律採用進泵浦方式；而接獲之

水源是階段性供給時，採用進水箱方式。 

註二：凡是短距離送水時水帶一律佈署於消防車右側；而長距離送水

時水帶一律佈署於消防車左側。 

註三：送水線在十條水帶長度以內者，若僅供水源功能，中間不必再

利用消防車中繼。 

註四：佈署原則（一）時機，以中間水帶二條內為限。 

註五：同一救災面未佔據不中斷水源之車輛，應事先往後佈署水帶至

消防車、消防栓、或足以迴轉之十字路口上，並引導支援車輛

供水。 

註六：若搶救中接獲另一火場，除指揮中心另有派遣外，由第二梯次

動態中車輛先行趕涉現場。 

註七：為強化火場通訊效果，減少無線電干擾，請多利用新竹市火場

救災搶救指揮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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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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